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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用隐性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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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隐性采访，又称秘密采访或暗访，是指新闻记者在未被采访对象感知的情况下，运用拍

照、摄像或对其谈话进行录音等各种方式而获取新闻事实的行为。记者通过隐性采访得到的往

往是比较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可信度高，说服力强，舆论监督作用大，深受群众欢迎。一、隐

性采访运用不当的弊端  

然而，隐性采访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会起到立竿见影的舆论监督作用；用得不当，不

仅达不到记者的采访初衷，有时还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引起法律纠纷。从近年来大量

的新闻实践可以看出，隐性采访的弊端正在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泄露隐私。由于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隐瞒了自己真实身份，因此被采访对象对记者很少戒

备，甚至毫无防范。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可以比较方便地获知事件真相和当事人的隐秘情况。

将受访者的家庭状况、年龄、职业、收入以及未成年人的详细资料在大众传媒上公布，是绝大

多数当事人不能容忍的。最近一二年，关于记者隐性采访泄露被采访者隐私的法律纠纷越来越

多，媒体败诉的情况不在少数。虽然2002年4月1日起我国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确认了“偷拍偷录”行为的“证明力”，弥补了隐性采访完全缺乏法律依据

的缺憾，但是我国法律对公民隐私一直是大力保护的，隐性采访一旦涉及到泄露公民隐私，新

闻报道就会处于尴尬境地。  

2、引诱犯罪。由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由“暗访”过渡到“卧底”，这是近年来新闻记者隐

性采访的一个显著特点。记者卧底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违法乱纪行为现出原形，通常采用的方法

是“引蛇出洞”，就是由记者装扮成诸如求购假文凭、假药的人，引诱制假者上钩，在犯罪嫌

疑人来交易时，警察当场将其擒获。现在，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这样的采访方法有引诱犯罪之

嫌。  

3、满足少数人的低级趣味。近年来，新闻界有一个奇怪现象，记者热衷于暗访“黄、赌、

毒”等丑恶现象。象这样满足少数读者低级趣味的暗访是否应该在大众传媒上频频现身，值得

我们思考。  

4、片面追求轰动，舆论导向模糊。能否抓到具有轰动性的热点新闻和独家新闻，是检验媒体

及记者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片面追求新闻的轰动性，容易导致宣传导向不明，采写角度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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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  

二、隐性采访应遵守的原则  

当然，作为新闻采访的重要手段之一，隐性采访的作用还是十分巨大的。新闻的社会功能之一

就是追求社会公正，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和丑恶现象，批评性报道具有强有力的抨击作用。在进

行批评报道时，如果记者采取显性采访，亮明自己的身份，说明采访意图，一般是很难了解到

真实情况的。因此，把隐性采访用得恰到好处，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搞好隐性采访，应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1、正确导向原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新闻媒体不能单纯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否则，就

会走偏方向。在重视政治性导向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思想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生活导

向、行为导向、服务导向、审美导向等等，要让人通过新闻报道迅速领会媒体在宣传什么，反

对什么。  

2、遵纪守法原则。国家的法律法规，政府的规章制度，社会的道德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应该

遵守，新闻记者更应做出表率。《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要通过合法和正

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誉和正当要求”。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不大力提倡隐性采

访，因为在隐性采访的条件下，谈不上尊重被采访者的声誉和正当要求的问题。而我国的法律

条文对新闻媒体报道是设立有禁区的，包括国家机密、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以及商业秘密

等。这对于各种报道方式（包括隐性采访）都适用。因此，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必须遵守

这些规定。  

3、满足大众需求原则。作为大众传媒，我们的新闻报道是满足大众需求，还是满足少数人的

口味？是为了记者个人的一夜成名或报纸的一炮而红，还是要真正为群众解决问题？答案显而

易见。美国有关专家认为，记者在暗访中存在以下原因是“不能容忍”的：为了赢得奖项；可

以借此打击竞争对手；以更少的时间和资料获得新闻故事情节；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别人已经

这样做了；采访者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可见，只有真正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满足

大众需求，才是记者采访报道的根本。 

4、适度介入原则。目前，记者隐性采访的操作方式根据记者介入新闻事件的程度和方法可分

为两类：观察式和介入式。观察式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以旁观者的身份，不动声色地拍摄采制新

闻事件的发展过程。例如在十字路口暗设摄像机拍摄闯红灯、偷拍偷录非法音像制品的出售过

程等等。在这种采访过程中，记者只是以旁观者、记录者的身份出现，不会有较多的争议。但

仍需注意，一般性违法或属于道德问题的事件，图片或镜头中涉及个人肖像的，应做技术处

理；文字中涉及个人隐私的尽量替对方保密。而介入式隐性采访是指有意隐瞒或改变身份，作

为当事人直接介入事件本身，并用偷拍偷录等方式获取新闻。在这种采访中，记者的身份是双

重的，即记者既是采访者，又是事件过程的直接参与者。这样就可能产生由于双重角色的行为

规范不相容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导致新闻失实或新闻客观性的缺损。隐性采访产生的争议也大

多由介入式采访引起。所以有必要对隐性采访的操作过程做应有的限制。一本国外新闻学教程

告诫道：“首先，在你观察的事物中，你不能陷得太深，以至于改变了事情本来的进程。你可

以登台表演，但绝不要充当主角。第二，不要认为被你观察的人在认识上和你一致。即使你卖

力地演配角的时候，你的真正身份仍是局外人、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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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用隐性采访 会员评论[共 5 篇] ╠

同意 [akkoko于2004-2-18发表] 

我是一名报社的记者，实际生活中也有过不少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认为首要的条件是在法律范围之内。

而譬如暗访卖文凭之类，记者假装求购者也无不可。新闻事实是我们在法律范围 [苍月流风于2003-12-22

发表] 

不过如果是有人向记者举报后，在用隐性采访也无不可 [forhappy于2003-7-29发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记者不能超越法律，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emli23于2003-7-2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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